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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临 2020-004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 

公开征集受让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大控股”）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

方的方式确定至少两个受让方，协议转让所持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石大胜华”或“公司”）15%的股份，共计 3,040.20 万股。单个

受让方受让股份比例数不低于 5%且不高于 10%，转让价格不低于 32.23 元/股。 

 ●拟受让方在递交申请材料前，应向出让方石大控股设立的账户交付 2000

万元投标保证金。《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 30%的履

约保证金，其余价款在取得石大控股的上级国资部门批准后 5个工作日内全部结

清，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自动冲抵转让价款。若最终确定的受让方拒绝签署

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或其递交的申请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或拟受让方因自身原因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无法实施的，其支付的投标保

证金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回。  

 ●在本次公开征集规定的期限内，石大控股共收到 2个意向受让方提交的申

请资料，分别为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目前意向受让方是否能通过石大控股对其是否符合转让条件的评审尚存在

不确定性；石大控股尚未与意向受让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本次股份转让能否顺

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如确定受让方，石大控股与确定的受让方签署的

《股份转让协议》仍须经石大控股的上级国资部门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是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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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获得石大控股的上级国资部门的批准及何时获得批准以及股份转让是否能够

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公开征集受让方完成后不会导致石大胜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要

求，大股东将退出控股地位，后续可能会继续减持公司股份，具体计划将在明确

后及时予以披露。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2月 18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

《石大胜华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0-002），公司控股股东石大控股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转

让 3,040.20 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公开征集期自 2020 年 2月 18

日至 2020年 3月 18 日。 

2020 年 3月 18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发来的《关于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

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进展通知》，关于石大控股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

议转让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开征集期已结束，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开征集期内，石大控股共收到 2个意向受让方提交的申请资料，分别为青

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 个意向受

让方均已在公开征集期内交付 2,000 万元投标保证金并现场递交申请材料，后

续，石大控股将对意向受让方递交的申请材料进行综合评审，以确定是否符合转

让条件。 

目前意向受让方是否能通过石大控股对其是否符合转让条件的评审尚存在

不确定性；石大控股尚未与意向受让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本次股份转让能否顺

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如确定受让方，石大控股与确定的受让方签署的

《股份转让协议》仍须经石大控股的上级国资部门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是否能

够获得石大控股的上级国资部门的批准及何时获得批准以及股份转让是否能够

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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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0年 3月 19 日 


